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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业改制中价值评估一些问题的分析
马张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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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企业价值评估是企业改制中的中心环节，有着特殊的重要的地位。本文对企业改制中价值评估的具体问题按制度、

准则进行客观分析，并提出具体的处理方法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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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业改制是我国特有的经济制度。包括通常所指的国有

企业改制；其他性质企业改制，比如集体企业改制、事业单

位改制；和企业的股份制改制三大类。国有企业改制指：

1.国有企业改制为国有独资公司；2.国有企业改制为国有资

本控股或参股公司。集体企业改制、事业单位改制指将原集

体编制和事业编制单位改制为市场主导的公司制企业。随着

我国企业资本化进程的发展，企业上市需求增大，很多企业

将公司改股份制上市融资作为改制目标。

企业价值评估是企业改制中的中心环节，有着特殊的重

要地位。根据财企〔2002〕313号《企业公司制改建有关国有

资本管理与财务处理的暂行规定》文件第九条的规定：“企

业实行整体改制的，改制企业的国有资本应当按照评估结果

全部折算为国有股份；企业实行分立式改制的，应当按照转

入公司制企业的资产、负债经过评估后的净资产折合为国有

股份；企业实行合并式改制的，经过评估后的净资产折合国

有股份。”即国有企业以整体或部分资产改制为有限责任公

司或股份有限公司时，依据改制时经评估的净资产折价入

股。其他企业改制根据《公司法》第九十六条“有限责任公

司变更为股份有限公司时，折合的实收股本总额不得高于公

司净资产额。”从上述文件及法律条款规定中看出，企业价

值评估主要确定企业的价值，决定了改制出资资产定价和转

让价款，决定了折合的股本数额的多少，即享有股份权益的

数额。

一、国有企业改制范围的问题

国有企业改制范围的确定，涉及改制企业原股东（出资

人）权益，进而引发所谓的“国有资产流失”的责任。确定

改制范围和改制评估范围，是企业改制一个必备要素。我国

现行经济体制下，涉及国有企业改制的均为经营历史悠久的

企业，这类企业因为隶属关系变更等原因，资产权属界线不

完全清晰，因此造成纳入改制范围的资产、负债不清晰。改

制企业因历史原因无偿使用上级单位或其他企业的资产，应

按权属关系明确是否纳入改制范围。

案例一：涉及企业改制的某国有宾馆，坐落土地为无偿

使用上级主管单位土地中间的一部分，该土地使用权类型为

划拨用地，用途为机关团体用地。由于该宾馆一直因隶属关

系，从未就占用土地的使用权限、使用期限及使用面积与上

级主管单位做任何约定和说明。该案例中，宾馆多年无偿占

用上级单位土地经营，占用土地不纳入改制范围，仅就土地

上宾馆拥有的房屋纳入改制范围。

根据《企业公司制改建有关国有资本管理与财务处理的

暂行规定》（财企〔2002〕313号）规定，企业原使用的划拨

土地,改制后只要用途符合法定的划拨用地范围，仍可继续以

划拨方式使用。改制或改变用途后不再符合法定划拨用地范

围的,应当依法实行有偿使用。划拨土地需要转为有偿使用土

地的，应按出让土地使用权价格与划拨土地使用权价格差额

部分核算出让金,并以此计算租金或增加国家资本金、国家股

本金。

案例二：某酒店涉及国有企业改制，目前用于经营使用

的宾馆建筑面积2900㎡的6层大楼，为无偿使用上级主管单位

房产，酒店对该房产不具有所有权，房产未纳入公司财务核

算。该酒店因为管辖关系的原因，从未就房产的使用权限、

使用期限及使用面积上级主管单位做任何约定和说明。该案

例中，酒店多年无偿使用上级单位房产土地，对该房产不具

有所有权，酒店经营使用房产不纳入改制范围。

根据国务院办公厅转发国资委《关于进一步规范国有企

业改制工作实施意见的通知》（国办发〔2005〕60号）中规

定，没有进入企业改制资产范围的实物资产和专利权、非专

利技术、商标权、土地使用权、探矿权、采矿权、特许经营

权等资产，改制后的企业不得无偿使用；若需使用的，有偿

使用费或租赁费计算标准应参考资产评估价或同类资产的市

场价确定。

二、国有企业改制中往来账的问题

涉及国有企业改制的经营历史悠久的企业，因年代久

远，隶属关系变更和企业领导变更等原因，造成往来账历史

遗留问题长期挂账。

案例：某企业改制时发现，在1998年1月通过银行转账方

式向厅机关工会转款306,000元，挂账“其他应付款-机关工

会”科目的借方，凭证后未付任何相关文件批文，仅有转账

支票存根标记用途为：集资款。辗转多年后在1998年4月时任

会计人员在当年凭证将此笔款项转挂“其他应收款-同级某大

厦”借方，此凭证无任何相关文件批复及依据，仅在摘要中

陈述：遵照领导指示集资款仍挂应收款账-同级某大厦借款。

案例二、1986年企业筹建时由同一系统内其他单位筹款

建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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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8年1月，时任会计人员根据筹借资金来源数据清单名

册，补录凭证挂账欠款记入“其他应付款”科目，包括：食

品公司20万元、五金公司20万元及副食品公司15万元。多年

后，企业欠款一直未归还。2000年1月，经请示领导研究决

定，欠款由机关服务中心代偿，企业账上欠款改挂账“机关

服务中心”。凭证无文件及凭证证明。

上述企业在进行改制时，企业人员、清产核资、财务专

项审计和价值评估人员均未能合理解释款项，甚至说不清原

因和去向。对于历史遗留问题的长期挂账，在实践操作中，

部分评估专家的意见是，不论清产核资审计及财务专项审计

是否对往来账进行调整，评估应该进行评估调整价值。此类

由于历史遗留问题，任何一方均无证据证明真实情况。因涉

及国有资产核销，改制清产核资、财务专项审计和价值评估

均无权力核销往来账资产，按账面值列示，应充分披露，具

体核销处理由国有资产相关权力管理部门按国有资产核销程

序审批决定处理。

三、企业改制中价值评估结论确定的问题

根据《企业国有资产评估报告指南》第二十一条:“采

用两种以上方法进行企业价值评估，除单独说明评估价值和

增减变动幅度外，应当说明两种以上评估方法结果的差异及

其原因和最终确定评估结论的理由。”。《企业价值评估准

则》第四十二条：“注册资产评估师对同一评估对象采用多

种评估方法时，应当对形成的各种初步价值结论进行分析，

结合评估目的、不同评估方法所使用数据的质量和数量，采

用定性和定量方式确定合理评估结论。”。价值评估使用两

种以上的方法评估，评估结论有差异，部分评估师利用这种

差异调节满足各种评估目的的情况，企业改制也不例外。分

析企业改制价值评估如何选择评估结论，十分重要。

资产基础法评估改制公司价值，是以更新重置成本替换

历史成本，界限清晰地反映了改制方案资产范围。资产基础

法的评估结果是以惯用的资产负债表的形式表示的，计算取

得的评估结果便于进行账务处理。

收益法评估价值，通过改制公司未来收益折回的产生收

益的资本，与该资产负债范围不一定相同。这其中包含了投

入方式投入的资产，也包含其他无偿、租赁等方式使用的资

产，也包含不符合会计准则资产定义或不能准确计量的资

产，收益法的评估结果是以一个净资产值表示的，计算取得

的评估结果不能进行账务处理。

不同方法的评估路径不同，对企业价值的评估难以做到

两者评估对象和范围完全一致。会计准则决定了成本法的范

围与收益法对象产生了差异。收益法评估结果中如果包含了

“剥离”资产价值，又分不出来，显然这个收益法结果与改

制资产范围不一致。重组改制方案决定了成本法的范围，应

选取满足改制方案的结论。

案例：某中央企业下属厂拟改制设立股份有限公司，经

批准的《企业改制方案》规定，央企集团商标无偿给拟设公

司使用，投资、经营形成的四十项专有技术、十五项专利无

形资产，每年由拟设股份公司支付给央企集团2500万元作为

有偿使用，七宗土地的土地使用权的一宗以出租的方式租赁

给拟设股份公司使用。账面净资产账面价值74,413.88万元，

收益法评估结果：净资产评估值407,467.66万元。资产基础

法评估结果：净资产评估值167,723.39万元。

该案例，采用收益法得出的改制企业股东全部权益价值

比资产基础法得出的股东全部权益价值高239,744.27万元。主

要原因之一是：改制方案中，无偿给拟设公司使用商标、四十

项专有技术、十五项专利和一宗土地使用权未以“投入资本方

式”纳入改制范围，成本法评估结果未包含该资产，收益法包

含该等资产价值，而又无法分拆出来。此时，站在“与改制范

围”一致的角度，应当选择资产基础法的评估结论。

四、企业改制价值评估资产增值入账问题

按照现行法律规定，以资产评估备案核准后的净资产作

为国有股股本的折股依据。实际操作中，折股净资产额的确

定通常以评估结果作为折股净资产额。将主发起人投入股份

公司的出资以评估报告的净资产作为出资。建账时可选择采

用结束旧账建立新账或沿用旧账调整的2种方法其中之一。

在国有企业改制中，改制企业继续存续，公司制改组建

账一般采用在沿用旧账的基础上进行账务调整的方法。按照

审计报告、资产评估报告在原企业现有账簿基础上进行调

账。在价值评估中，对于土地使用权和固定资产，因为摊销

和计提折旧完毕，资产仍可正常使用具有价值等原因，形成

国有资产评估增值。对于资产评估增值，相当部分财务人员

认为账务处理是按照评估值逐项调整资产原值和调整累计折

旧，难以一一逐项调整账面价值，因此不应该有评估增值，

应按账面值列示。正确的改制评估资产增值账务处理是可以

将增值部分分类，与其他资产分开单独列示改制评估增值明

细项目并增加资本公积，增值部分的资产重新按尚可使用寿

命计提折旧，评估增值计提的折旧不能在企业所得税前扣

除。旧账记录的资产仍按原来账务处理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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